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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04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南风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42 

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

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南风股份”）于 2021 年 4

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未弥补亏损超过股本

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情况概述 

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中兴华审字（2021）第

170033 号的审计报告，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未

分配利润为-45,204.26 万元，未弥补亏损金额为-45,204.26 万元，实收股本为

47,999.36 万元。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该事项需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二、导致亏损的主要原因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正常，202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

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14,858.41 万元。导致未弥补亏损金额超过实收股本总额

三分之一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基于会计处理的谨慎性原则，在 2018 年度对控股股

东之一杨子善冒用公司名义对外借款/担保引发的 15 宗诉讼/仲裁案件计提了大

额预计负债；因全资子公司中兴能源装备有限公司未完成其业绩承诺，公司计提

了大额商誉减值准备，从而形成公司 2018 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-61,790.89 万

元，公司未弥补亏损金额为-61,790.89 万元，超过公司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。 

三、应对措施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。 

针对造成亏损的主要事项，公司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： 

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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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针对因杨子善冒用公司名义对外借款/担保所牵涉的 15 宗诉讼/仲裁事项，

公司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团队一直积极参加诉讼，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利

益。截止目前，上述 15 宗诉讼/仲裁案件中，14 宗案件判决已二审判决（其中李

杰案的判决已生效并已执行，李杰现就二审判决书中未涉及的借款期间的利息重

新提起了诉讼），其中 4 宗案件公司无清偿责任，10 宗案件涉及公司/子公司赔

付；1 宗案件正在审理中。 

2、在上述诉讼/仲裁案件中，公司确认上述借款或担保均非公司行为，均未

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策或批准，相关款项均未进入公司，公司对相关事项

一概不予认可，公司不应对杨子善越权行为承担责任。但部分法院未采纳公司主

张，从而导致公司/子公司因执行法院判决而被动代杨子善支付了相关款项，进

而形成杨子善占用公司资金。因杨子善先生仍处于失联状态，无法取得联系，为

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，最大限度地消除杨子善先生相关事项对公司造成的不

利影响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之一杨子江先生分别于 2020 年 10 月、2020

年 11 月、 2021 年 02 月代杨子善先生偿还/给予公司资金用于支付诉讼赔付共计 

14,946 万元。截止目前，杨子善先生尚余 915.40 万元资金占用款项尚未偿还。

对此，杨子江先生于 2020 年 12 月 08 日承诺：在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（即出

售全资子公司中兴能源装备 100%股权事项）交易实施完毕 18 个月内筹集资金代

杨子善先生偿还公司 915.40 万元的资金占用款项。 

3、加强主营业务稳定发展，积极对外拓展新的业务领域，在保持主营业务

稳定发展的同时，通过加强生产管理、整合各种优势资源、优化经营及产品服务

等方式不断提高生产盈利能力。 

4、不断加强公司风险控制，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、内部控制体系与风

险防范机制，不断提升内控工作质量，巩固内部控制体系的实施成果，防范内部

管理风险，降低公司经营风险。 

特此公告 

南方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


